
10 2021年11月11日 星期四

公告热线：0571-85311011 公告

法院公告
2021年11月11日

（2021）浙0281民初8591号
余姚市永越塑模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281L44283498E）：原告金文诉被告余姚市永
越塑模厂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已立案受理。因你下落
不明、无法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的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廉政监督卡、诉讼风险
提示书等及开庭传票。原告诉请本院判令：一、请求判令被
告支付货款68000元，并支付自2021年6月29日起至判决
确定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二、请求判令由被告承担本案
的诉讼费。请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本院
定于2022年2月9日8：45分在本院第十一号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1民初7287号之一

康华（公民身份号码：4123271977****1615）：原告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慈溪中心支公司与被告康
华、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台州中心支公司保险人
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
0281民初728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康华支付原
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慈溪中心支公司保险理赔
款损失80500元。款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
履行。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1812
元，减半收取906元，公告费650元，合计1556元，由被告康
华负担。款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七日内交纳。如不
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
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25民初4170号

彭克保（安徽省合肥市肥西县上派镇三岗村黄泥墙村
民组，公民身份号码3401221981****813X）：原告袁永
国与被告陕西海煜林鑫生态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彭克保、邵
腾飞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已于2021年10月21日作出
（2021）浙0225民初4170号民事判决书。现被告陕西海煜
林鑫生态环境工程有限公司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因你长
期在外，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上诉
人陕西海煜林鑫生态环境工程有限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
依法撤销（2021）浙0225民初4170号民事判决书；2.请求依
法驳回被上诉人袁永国对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3.一、二
审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袁永国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本公告
送达期满后十五日内。 象山县人民法院
(2021)浙0302民初5410号

郑瑞清:本院受理原告周碎与被告郑瑞清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
0302民初541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天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送达之日期满后次日起的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21)浙0302民初5970号

罗少国: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温州鹿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双屿支行与被告罗少国信用卡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302民初5970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天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之日期满后次日起的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21)浙0302民初6129号

成永宝:本院受理原告孙福胜与被告成永宝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
0302民初612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天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送达之日期满后次日起的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21)浙0302民初6235号

徐少刚:本院受理原告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西支

行与被告徐少刚信用卡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1)浙0302民初623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天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之日期满后次日起的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21)浙0303民初3537号

陈显权:本院受理原告陈学快与被告陈显权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21）浙0304民初4682号

郑益平：本院受理原告林建鸥与被告郑益平离婚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304民初
4682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被告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304民初5274号

胡千、黄翠霞：本院受理原告温州捷通非融资性担保有
限公司与被告胡千、黄翠霞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304民初5274号民事判
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304民初6006号

李根恒：本院受理原告肖华菊与被告李根恒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304民
初6006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被告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304民初7411号

孔浩刚：本院受理的原告董陈龙与被告温州市东
洲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孔浩刚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庭前调解告知书、开庭传票、转换程序通知书、
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裁
判文书的范围和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
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2月15日
9时00分在本院梧田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304民初7775号

李政、于刚：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晨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与被告李政、于刚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告知书、
开庭传票、转换程序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
询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和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
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2月16
日9时00分在本院梧田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304民初7840号

虞建新、胡聪克：本院受理的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温州分行与被告虞建新、胡聪克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告知书、开庭传票、转换程序通知
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
裁判文书的范围和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
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2月16日9
时30分在本院梧田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502民初3427号
吴兴平：本院受理的（2021）浙0502民初3427号原告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州市分公司与被告吴兴
平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用法律规
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的民事判
决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本公告采
用在信息网络上刊登公告的方式，公告刊登日期即为公告
发出日期，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21）浙0503民初1152号

李来生：本院受理的原告湖州三山水泥构件制品厂与
被告李来生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案的民事判决书、判后答疑告知书、预缴上诉费
用通知书、不履行裁判法律后果告知书。判决如下：一、限
被告李来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湖州三山
水泥构件制品厂价款16587元；二、驳回原告湖州三山水泥
构件制品厂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
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494元，减半收取247元，由原告湖州三山
水泥构件制品厂负担100元，被告李来生负担147元。本
公告采用在报纸上刊登公告的方式，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1）浙0503民初1394号

金岩胜：本院受理的原告汤新根与被告金岩胜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
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
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的民事判决书、判后答疑告知
书、上诉事项通知书、不履行裁判法律后果告知书。判决如
下：限被告金岩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汤新
根价款28431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
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10
元，减半收取255元，由被告金岩胜负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
八条第一款之规定，本公告采用在信息网络上刊登公告的方
式，公告刊登日期即为公告发出日期，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1）浙0503民初3750号

周品泉：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湖州市分公司与被告周品泉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
案，原告请求：一、判令被告周品泉立即支付原告已经赔付
给被保险人的保险赔偿金人民币8119.94元；二、本案诉讼
费、公告费等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因用法律规定的
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简转普裁定书、传票、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监
督卡、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外网查询告知书、诉讼
须知等诉讼文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一款之规
定，本公告采用在信息网络和报纸上刊登公告的方式，公告
刊登日期即为公告发出日期，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15日和30日内。本案于2022年2月17日14时00分
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届时未到庭，本院将依法
缺席审理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1）浙0503民初2271号
徐小亮：本院受理的（2021）浙0503民初2271号吴国

良与徐小亮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案民事判决书、判后答疑告知书、上诉事项通知
书、不履行裁判法律后果告知书。判决如下：限被告徐小亮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吴国良货款20万元，
并赔偿逾期付款损失（以20万元为基数，自2021年6月3日
起按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
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
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
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
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
4300元，公告费560元，由被告徐小亮负担。本公告采用
在信息网络上刊登公告的方式，公告刊登日期即为公告发
出日期，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1）浙0503民初2590号

湖州世成木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张银娟与被
告湖州世成木业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案的民事判决书、判后答疑告知书、上诉案件缴费通知
书、不履行裁判法律后果告知书。判决如下：限被告湖州世
成木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张银
娟货款16130元。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
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
受理费204元，减半收取102元，由被告湖州世成木业有限
公司负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本公
告采用在信息网络及报纸上刊登公告的方式，公告刊登日
期即为公告发出日期，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8)浙0783破30号

东阳市恒泰工贸有限公司各债权人:本院于2018年12
月17日裁定受理东阳市恒泰工贸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并指定浙江无双律师事务所为管理人。东阳市恒秦工贸有
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高管及财务负责人应在2021
年12月10日前向管理人提交述职报告，提交财产状况说
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
的支付和保险费的缴纳情况，并交付占有和管理的财产、印
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未在期限内履行上述义务的，将依
法追究相应法律责任。债权人应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
日内向东阳市恒泰工贸有限公司管理人(地址:浙江省东阳
市甘溪东街31号2幢3单元浙江无双律师事务所，联系电
话:蒋瑶，15967919776)申报。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
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
申报。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
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本院定于2021年12月20日下
午14时在东阳市人民法院第8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
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

注:债权申报时须提交的资料:(1)债权人登记债权数额
时需提供相关证据，证据为一式两份的复印件，并提交原件
核对;(2)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
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3)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
交个人身份证明;(4)如债权人委托代理人进行债权申报的，应
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
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
议的债权人需提交上述资料:(2).(3)、(4)。 东阳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26民初2139号

王冬安:本院受理原告王建凤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726民初
2139号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王冬安于本判决生效
后十日内归还原告王建凤借款本金154200元并支付利息
（2018年2月26日至2019年2月25日的利息为27756元，
2019年2月26日至2019年8月19日的利息按月利率
1.5%计算，2019年8月20日至实际履行之日的利息按同期

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
计）。二、驳回原告王建凤的其他诉讼请求。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1)浙0726破8号之二

因浦江县玲尔佳服装有限公司破产财产不足以清偿破
产费用，浦江县玲尔佳服装有限公司管理人于2021年10月
22日提请本院终结破产程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
产法》第四十三条之规定，本院于2021年10月29日裁定终结
浦江县玲尔佳服装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1)浙0726破12号之二

因浦江县香玉儿工艺饰品有限公司破产财产不足以清
偿破产费用，浦江县香玉儿工艺饰品有限公司管理人于
2021年10月22日提请本院终结破产程序。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三条之规定，本院于2021年
10月29日裁定终结浦江县香玉儿工艺饰品有限公司破产
程序。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0）浙1004民初3699号

林巧琴：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
州路桥支行与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外
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浙1004民初3699号
民事判决书。判令你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偿
还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路桥支行透支本金
人民币27925.43元以及截至2021年11月4日的利息
5044.42元、违约金1732.39元，并支付上述本金按合约约
定自2021年11月5日起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违
约金。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70元，
公告费560元，合计人民币1230元，由你负担。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上诉案件受理费670元在提交上诉状时预交，在上诉
期内未预交的，应当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预交，逾期不交按
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款汇：台州市财政局，账号：
19-900001040000225089001，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市分行）。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1）浙1102破15号

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根据浙江金满投资有限
公司的申请，于2021年11月8日做出（2021）浙1102破申5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浙江金满投资有限公司破产重整，
并于同日指定浙江法和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浙江金满
投资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21年12月12日前向管理
人申报债权（线下申报地址: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城北街
368号山山梦想城A座6楼；联系人:赵素君律师；联系电话:
15868368982；线上申报地址：破易通破产办案平台https:
//zqr.poyitong.com，案件识别码1115297），书面说明债
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责任债权并提供相
关证据材料。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
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此前已进
行的分配不再补充分配,同时还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
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浙江金满投
资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
交付财产。

本案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将于2021年12月15日上午9
时00分在本院第十八号审判庭召开，同时在破易通平台同
步召开线上会议（登录方式方式一：手机微信搜索“破易通”
小程序；方式二：电脑浏览器访问https://zqr.poyitong.
com观看会议，案件识别码：1115297），管理人将于2021
年12月13日把本次会议的相关资料上传至破易通平台，请
债权人及时登陆破易通平台下载查阅。依法申报债权的债
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
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
书；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
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
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
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浙江千百功红木家具有限公司等13户企业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对从中国东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收购的浙江千百功红木家具有限公司等13户企业债权资产进行处置，拟以公开竞价的方式进行，现予以公告。1、债权情况：单位：人民币万元

（以上债权均暂计算至2021年10月20日止）
2、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并

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
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
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
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
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
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债权。

3、处置方式：组包或单户债权转让/收益权转让。

4、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分期付款。
5、公告有效期限：公告发布日期为2021年11月11日，有效期限自本公告发

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有效。
如需了解资产包内每户债权详细情况，请登陆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对外网站查询【网址www.zsamc.com】，微信公众号【浙商资产-资产招商】查
询，或与公司业务联系人接洽。

6、特别提示及声明：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
法律资料为准，我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我公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和要求
对资产包内的债权及其处置方式、处置方案进行调整。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7、受理公示事项：
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

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
活动的举报。

联系人：张先生 联系电话：0571-85271793
通讯地址：杭州市西湖大道193号301室 邮政编码：310002
举报电话：0571-89773995（公司纪律检查室）联系人：狄先生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11日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合计

债务企业名称

浙江千百功红木家

具有限公司

浙江震宇化纤纺织

有限公司

温州市嘉和实业有

限公司

绍兴鑫和针织有限

公司

浙江振涯纺织服饰

有限公司

绍兴振湖酒业有限

公司

富阳万通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

杭州余杭马氏食品

有限公司

浙江宏鑫电子有限

公司

新魁液压技术有限

公司

燎原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

临海市丹东工艺有

限公司

浙江海利业科技有

限公司

所在地

绍兴

绍兴

温州

绍兴

绍兴

绍兴

杭州

杭州

绍兴

杭州

嘉兴

台州

嘉兴

债权本金

1500.00

5499.73

3770.00

697.98

1350.00

1500.00

0.00

39.58

0.00

4764.67

465.75

225.43

762.05

20575.19

利息

1102.64

4404.84

971.50

638.92

862.40

170.99

72.07

130.78

264.03

4928.77

589.28

333.83

1535.52

16005.57

代垫费用

0.00

38.85

0.00

0.00

0.00

0.00

0.20

0.20

0.20

0.20

0.00

15.26

0.00

54.91

担保人

冠军集团有限公司、浙江洁达环保集团有限公司、骆冠军、张婷、何宣

萍、王柯人

浙江恒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浙江振涯杰克纺织服饰有限公司、浙江

越隆控股集团有限、魏淼林、叶文琴

温州市信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袁丽萍、李焱然、上海世贸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安徽淮北天宏集团实业有限公司、绍兴腾翔纺织服装有限公司、夏国

军、徐琴芬

浙江西屋电梯股份有限公司、绍兴振湖酒业有限公司、浙江越王纺织

有限公司、浙江五洋印染有限公司、钱慧霞、钱木根、赵小凤

浙江西屋电梯股份有限公司、浙江越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钱慧霞、钱

木根、赵小凤

胡玉根、胡满梅

马建荣、凌福娣

嵊州市城南农贸市场开发有限公司、嵊州市宏鑫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上海嵊达金属有限公司、谢兴良、吴茹君、吴汝彪

杭州华宏机械工具有限公司、徐永江、王水娟

戚伯顺

临海市万强塑业有限公司、浙江华联工艺品有限公司、杜伟东

嘉兴市茂鑫工贸有限公司、嘉兴天华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嘉兴天元实

业发展有限公司、刘雪强

抵押物

浙江千百功红木家具有限公司名下红木家具

绍兴越隆置业有限公司以其位于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黄社溇路1号越

隆大厦1幢1楼0101-0109号沿街商铺

温州市发展大厦2601室、2602室、2603室、2604室；新城大道新城大厦

27层1室；学院东路嘉和花园A3幢304室；学院东路嘉和花园C4、C5、

C6、C7、B5幢二层1号、2号商业房产；无锡太湖东大道68-2-701、

68-2-702、68-2-902、68-2-1502房产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备注

抵押物已处置，目前仅分配土地部分处置款，在扣除建筑优先

工程款后分配房屋部分处置款


